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0號

抗  告  人  鄧永平  

代  理  人  蔡玫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黃奕綾與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拍

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9年度

司拍字第226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晶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晶泰公司）所有新北市○○區○○段000

○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地號稱

之，其中113、116、116-1、11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

為強制執行，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3360號事件

（下稱原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系爭土地部分併入同院112

年度司執字第74070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

件）。原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拍賣系爭土

地，無人應買，相對人以抗告人於該土地設定之地上權（下

稱系爭地上權）影響應買人意願，聲請除去之。原法院於同

年8月1日以新北院楓112司執濟字第74070號執行命令除去該

地上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

（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原法院裁定駁回

（下稱原裁定）。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

意旨略以：116號土地上僅有活動車棚停放數車，易於騰

空，且無房屋，縱設有系爭地上權，亦可點交，不影響應買

人應買意願。原法院將該地與使用狀況不同之113、116-1、

116-2號土地以一標進行拍賣，均不點交，始影響應買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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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又系爭土地減價後再為第三次拍賣，仍足清償相對人之

債權，相對人尚有123、139號土地於原執行事件執行中，足

見系爭地上權未影響相對人之抵押權，聲明求為廢棄原處分

及原裁定等語。

二、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

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不動產所有人

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雖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

響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用以調和抵押權與用

益權間之利益，排除影響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之障礙，確保

設定在先抵押權之交換價值。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

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

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

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是於執行法院核定之

最低拍賣價額，經拍賣無人應買，或出價低於底價而流標，

減價後之最低價額，已不足清償擔保債權時，即得認影響抵

押權，而除去該權利或租賃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

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㈠查，晶泰公司依序於107年1月12日、同年3月9日、同年6月1

日以系爭土地設定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王淑如、葉

榮吉、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依序為4,200萬元、1,392萬

元、2,000萬元，另於107年6月29日以113號土地設定第4順

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洪意絜，擔保債權總金額960萬元，及

於107年7月16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

彭宇紘，擔保債權總金額1,000萬元。晶泰公司又於同日以1

16號土地設定系爭地上權於彭宇紘，彭宇紘於113年7月19

日、同年月22日依序讓與其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系爭地上權於

抗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可憑。次查，相

對人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為650萬元，及其中400萬元自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10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息3%計算之利息及按每日萬

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其餘250萬元自107年5月8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及按借款金額2分之1計算之違約

金。準此計算，僅加總其請求執行金額之本金、利息及以本

金400萬元計算之違約金至本件裁定日，已逾其最高限額抵

押權擔保之債權總金額2,000萬元（詳如附表）。另以相對

人聲請執行之債權本金650萬元，及其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

登記之違約金為「按借款金額之1/2加計」計算，其債權本

金及違約金亦達975萬元（計算式：6,500,000＋6,500,000×

1/2＝9,750,000）。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債權僅為650萬元

云云，尚非可採。又王淑如、相對人已支付之執行費用依序

為29萬5,450元、5萬2,000元，有債權憑證、自行收納款項

收據可稽。綜上，系爭土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

之債權金額本息至少為6,567萬元（計算式：42,000,000+1

3,920,000+9,750,000=65,670,000），加計上開執行費用後

為6,601萬7,450元（計算式：65,670,000+295,450+52,000=

66,017,450）。

　㈡再查，抗告人自承於116號土地上設有活動車棚及停放車

輛，原法院囑託鑑定機關鑑定系爭土地價格後，以系爭地上

權存在之狀態公告拍賣，該公告附表記載系爭土地不點交，

116號土地設有系爭地上權及拍定後不塗銷等語，經依序以

底價9,830萬元、7,864萬元進行第1次、第2次拍賣，均無人

應買，嗣於停止拍賣前公告之第3次拍賣底價為6,291萬2,00

0元，已不足清償前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

權本息及執行費用合計6,601萬7,450元。又系爭地上權之存

在，使抗告人得依該地上權占有使用116號土地，應買人則

無法及時占有使用拍賣標的物即系爭土地，必降低應買意願

致無人應買。且於116號土地上之活動車棚及車輛移除前，

原法院核定該地之拍賣條件為拍定後不點交，亦無違誤，此

亦足影響一般人投標買受之意願。依上說明，抗告人於上開

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後取得之系爭地上權，確已影響債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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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行抵押權。

　㈢至相對人於原執行事件另聲請執行123、139號土地之執行程

序，經第2次拍賣無人應買，再減價2成已無拍賣實益，相對

人因而撤回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見本院卷第83、89

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尚可於該執行事件受償，系爭地上

權未影響其抵押權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系爭地上權影響債權人抵押權之實行，相對人聲請除

去該地上權，自無不合。從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

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原裁定維持原處分而駁

回抗告人之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附表：
請求

項目

編

號

類別 計算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400萬元 1 利息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36% 998萬9,260.27元

2 違約金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18.25% 506萬4,000元

小計 1,505萬3,260.27元

250萬元 1 利息 250萬元 107年5月8日 114年4月15日 (6+343/365) 6% 104萬958.9元

小計 104萬958.9元

合計 2,259萬4,21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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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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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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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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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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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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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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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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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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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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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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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0號
抗  告  人  鄧永平  
代  理  人  蔡玫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黃奕綾與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9年度司拍字第226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泰公司）所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地號稱之，其中113、116、116-1、11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3360號事件（下稱原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系爭土地部分併入同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070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拍賣系爭土地，無人應買，相對人以抗告人於該土地設定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影響應買人意願，聲請除去之。原法院於同年8月1日以新北院楓112司執濟字第74070號執行命令除去該地上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116號土地上僅有活動車棚停放數車，易於騰空，且無房屋，縱設有系爭地上權，亦可點交，不影響應買人應買意願。原法院將該地與使用狀況不同之113、116-1、116-2號土地以一標進行拍賣，均不點交，始影響應買意願。又系爭土地減價後再為第三次拍賣，仍足清償相對人之債權，相對人尚有123、139號土地於原執行事件執行中，足見系爭地上權未影響相對人之抵押權，聲明求為廢棄原處分及原裁定等語。
二、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雖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用以調和抵押權與用益權間之利益，排除影響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之障礙，確保設定在先抵押權之交換價值。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是於執行法院核定之最低拍賣價額，經拍賣無人應買，或出價低於底價而流標，減價後之最低價額，已不足清償擔保債權時，即得認影響抵押權，而除去該權利或租賃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㈠查，晶泰公司依序於107年1月12日、同年3月9日、同年6月1日以系爭土地設定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王淑如、葉榮吉、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依序為4,200萬元、1,392萬元、2,000萬元，另於107年6月29日以113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洪意絜，擔保債權總金額960萬元，及於107年7月16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彭宇紘，擔保債權總金額1,000萬元。晶泰公司又於同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系爭地上權於彭宇紘，彭宇紘於113年7月19日、同年月22日依序讓與其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系爭地上權於抗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可憑。次查，相對人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為650萬元，及其中400萬元自10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息3%計算之利息及按每日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其餘250萬元自107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及按借款金額2分之1計算之違約金。準此計算，僅加總其請求執行金額之本金、利息及以本金400萬元計算之違約金至本件裁定日，已逾其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總金額2,000萬元（詳如附表）。另以相對人聲請執行之債權本金650萬元，及其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之違約金為「按借款金額之1/2加計」計算，其債權本金及違約金亦達975萬元（計算式：6,500,000＋6,500,000×1/2＝9,750,000）。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債權僅為650萬元云云，尚非可採。又王淑如、相對人已支付之執行費用依序為29萬5,450元、5萬2,000元，有債權憑證、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可稽。綜上，系爭土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金額本息至少為6,567萬元（計算式：42,000,000+13,920,000+9,750,000=65,670,000），加計上開執行費用後為6,601萬7,450元（計算式：65,670,000+295,450+52,000=66,017,450）。
　㈡再查，抗告人自承於116號土地上設有活動車棚及停放車輛，原法院囑託鑑定機關鑑定系爭土地價格後，以系爭地上權存在之狀態公告拍賣，該公告附表記載系爭土地不點交，116號土地設有系爭地上權及拍定後不塗銷等語，經依序以底價9,830萬元、7,864萬元進行第1次、第2次拍賣，均無人應買，嗣於停止拍賣前公告之第3次拍賣底價為6,291萬2,000元，已不足清償前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息及執行費用合計6,601萬7,450元。又系爭地上權之存在，使抗告人得依該地上權占有使用116號土地，應買人則無法及時占有使用拍賣標的物即系爭土地，必降低應買意願致無人應買。且於116號土地上之活動車棚及車輛移除前，原法院核定該地之拍賣條件為拍定後不點交，亦無違誤，此亦足影響一般人投標買受之意願。依上說明，抗告人於上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後取得之系爭地上權，確已影響債權人實行抵押權。
　㈢至相對人於原執行事件另聲請執行123、139號土地之執行程序，經第2次拍賣無人應買，再減價2成已無拍賣實益，相對人因而撤回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見本院卷第83、89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尚可於該執行事件受償，系爭地上權未影響其抵押權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系爭地上權影響債權人抵押權之實行，相對人聲請除去該地上權，自無不合。從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原裁定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附表：
		請求
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400萬元

		1

		利息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36%

		998萬9,260.27元



		


		2

		違約金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18.25%

		506萬4,000元



		


		小計

		


		


		


		


		


		


		1,505萬3,260.27元



		250萬元

		1

		利息

		250萬元

		107年5月8日

		114年4月15日

		(6+343/365)

		6%

		104萬958.9元



		


		小計

		


		


		


		


		


		


		104萬958.9元



		合計

		


		


		


		


		


		


		


		2,259萬4,21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0號

抗  告  人  鄧永平  

代  理  人  蔡玫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黃奕綾與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拍

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臺灣新北

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

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9年度

    司拍字第226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晶泰建設股

    份有限公司（下稱晶泰公司）所有新北市○○區○○段000○000○

    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地號稱之，其中113

    、116、116-1、11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強制執行

    ，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3360號事件（下稱原執

    行事件）受理，執行系爭土地部分併入同院112年度司執字

    第74070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於

    民國113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拍賣系爭土地，無人應買，

    相對人以抗告人於該土地設定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

    影響應買人意願，聲請除去之。原法院於同年8月1日以新北

    院楓112司執濟字第74070號執行命令除去該地上權，抗告人

    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

    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

    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116號

    土地上僅有活動車棚停放數車，易於騰空，且無房屋，縱設

    有系爭地上權，亦可點交，不影響應買人應買意願。原法院

    將該地與使用狀況不同之113、116-1、116-2號土地以一標

    進行拍賣，均不點交，始影響應買意願。又系爭土地減價後

    再為第三次拍賣，仍足清償相對人之債權，相對人尚有123

    、139號土地於原執行事件執行中，足見系爭地上權未影響

    相對人之抵押權，聲明求為廢棄原處分及原裁定等語。

二、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

    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

    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

    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

    。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不動產所有人設

    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雖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

    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用以調和抵押權與用益

    權間之利益，排除影響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之障礙，確保設

    定在先抵押權之交換價值。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

    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

    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

    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是於執行法院核定之最

    低拍賣價額，經拍賣無人應買，或出價低於底價而流標，減

    價後之最低價額，已不足清償擔保債權時，即得認影響抵押

    權，而除去該權利或租賃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

    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㈠查，晶泰公司依序於107年1月12日、同年3月9日、同年6月1

    日以系爭土地設定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王淑如、葉

    榮吉、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依序為4,200萬元、1,392萬

    元、2,000萬元，另於107年6月29日以113號土地設定第4順

    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洪意絜，擔保債權總金額960萬元，及

    於107年7月16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

    彭宇紘，擔保債權總金額1,000萬元。晶泰公司又於同日以1

    16號土地設定系爭地上權於彭宇紘，彭宇紘於113年7月19日

    、同年月22日依序讓與其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系爭地上權於抗

    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可憑。次查，相對

    人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為650萬元，及其中400萬元自10

    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息3%計算之利息及按每日萬分

    之5計算之違約金，其餘250萬元自107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

    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及按借款金額2分之1計算之違約金。

    準此計算，僅加總其請求執行金額之本金、利息及以本金40

    0萬元計算之違約金至本件裁定日，已逾其最高限額抵押權

    擔保之債權總金額2,000萬元（詳如附表）。另以相對人聲

    請執行之債權本金650萬元，及其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

    之違約金為「按借款金額之1/2加計」計算，其債權本金及

    違約金亦達975萬元（計算式：6,500,000＋6,500,000×1/2＝9

    ,750,000）。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債權僅為650萬元云云，

    尚非可採。又王淑如、相對人已支付之執行費用依序為29萬

    5,450元、5萬2,000元，有債權憑證、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可

    稽。綜上，系爭土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

    金額本息至少為6,567萬元（計算式：42,000,000+13,920,0

    00+9,750,000=65,670,000），加計上開執行費用後為6,601

    萬7,450元（計算式：65,670,000+295,450+52,000=66,017,

    450）。

　㈡再查，抗告人自承於116號土地上設有活動車棚及停放車輛，

    原法院囑託鑑定機關鑑定系爭土地價格後，以系爭地上權存

    在之狀態公告拍賣，該公告附表記載系爭土地不點交，116

    號土地設有系爭地上權及拍定後不塗銷等語，經依序以底價

    9,830萬元、7,864萬元進行第1次、第2次拍賣，均無人應買

    ，嗣於停止拍賣前公告之第3次拍賣底價為6,291萬2,000元

    ，已不足清償前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

    息及執行費用合計6,601萬7,450元。又系爭地上權之存在，

    使抗告人得依該地上權占有使用116號土地，應買人則無法

    及時占有使用拍賣標的物即系爭土地，必降低應買意願致無

    人應買。且於116號土地上之活動車棚及車輛移除前，原法

    院核定該地之拍賣條件為拍定後不點交，亦無違誤，此亦足

    影響一般人投標買受之意願。依上說明，抗告人於上開最高

    限額抵押權設定後取得之系爭地上權，確已影響債權人實行

    抵押權。

　㈢至相對人於原執行事件另聲請執行123、139號土地之執行程

    序，經第2次拍賣無人應買，再減價2成已無拍賣實益，相對

    人因而撤回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見本院卷第83、89頁）

    。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尚可於該執行事件受償，系爭地上權未

    影響其抵押權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系爭地上權影響債權人抵押權之實行，相對人聲請除

    去該地上權，自無不合。從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

    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原裁定維持原處分而駁

    回抗告人之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

    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附表：

請求 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400萬元 1 利息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36% 998萬9,260.27元  2 違約金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18.25% 506萬4,000元  小計       1,505萬3,260.27元 250萬元 1 利息 250萬元 107年5月8日 114年4月15日 (6+343/365) 6% 104萬958.9元  小計       104萬958.9元 合計        2,259萬4,21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0號
抗  告  人  鄧永平  
代  理  人  蔡玫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黃奕綾與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9年度司拍字第226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泰公司）所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地號稱之，其中113、116、116-1、11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3360號事件（下稱原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系爭土地部分併入同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070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拍賣系爭土地，無人應買，相對人以抗告人於該土地設定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影響應買人意願，聲請除去之。原法院於同年8月1日以新北院楓112司執濟字第74070號執行命令除去該地上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116號土地上僅有活動車棚停放數車，易於騰空，且無房屋，縱設有系爭地上權，亦可點交，不影響應買人應買意願。原法院將該地與使用狀況不同之113、116-1、116-2號土地以一標進行拍賣，均不點交，始影響應買意願。又系爭土地減價後再為第三次拍賣，仍足清償相對人之債權，相對人尚有123、139號土地於原執行事件執行中，足見系爭地上權未影響相對人之抵押權，聲明求為廢棄原處分及原裁定等語。
二、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雖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用以調和抵押權與用益權間之利益，排除影響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之障礙，確保設定在先抵押權之交換價值。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是於執行法院核定之最低拍賣價額，經拍賣無人應買，或出價低於底價而流標，減價後之最低價額，已不足清償擔保債權時，即得認影響抵押權，而除去該權利或租賃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㈠查，晶泰公司依序於107年1月12日、同年3月9日、同年6月1日以系爭土地設定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王淑如、葉榮吉、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依序為4,200萬元、1,392萬元、2,000萬元，另於107年6月29日以113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洪意絜，擔保債權總金額960萬元，及於107年7月16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彭宇紘，擔保債權總金額1,000萬元。晶泰公司又於同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系爭地上權於彭宇紘，彭宇紘於113年7月19日、同年月22日依序讓與其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系爭地上權於抗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可憑。次查，相對人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為650萬元，及其中400萬元自10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息3%計算之利息及按每日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其餘250萬元自107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及按借款金額2分之1計算之違約金。準此計算，僅加總其請求執行金額之本金、利息及以本金400萬元計算之違約金至本件裁定日，已逾其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總金額2,000萬元（詳如附表）。另以相對人聲請執行之債權本金650萬元，及其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之違約金為「按借款金額之1/2加計」計算，其債權本金及違約金亦達975萬元（計算式：6,500,000＋6,500,000×1/2＝9,750,000）。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債權僅為650萬元云云，尚非可採。又王淑如、相對人已支付之執行費用依序為29萬5,450元、5萬2,000元，有債權憑證、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可稽。綜上，系爭土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金額本息至少為6,567萬元（計算式：42,000,000+13,920,000+9,750,000=65,670,000），加計上開執行費用後為6,601萬7,450元（計算式：65,670,000+295,450+52,000=66,017,450）。
　㈡再查，抗告人自承於116號土地上設有活動車棚及停放車輛，原法院囑託鑑定機關鑑定系爭土地價格後，以系爭地上權存在之狀態公告拍賣，該公告附表記載系爭土地不點交，116號土地設有系爭地上權及拍定後不塗銷等語，經依序以底價9,830萬元、7,864萬元進行第1次、第2次拍賣，均無人應買，嗣於停止拍賣前公告之第3次拍賣底價為6,291萬2,000元，已不足清償前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息及執行費用合計6,601萬7,450元。又系爭地上權之存在，使抗告人得依該地上權占有使用116號土地，應買人則無法及時占有使用拍賣標的物即系爭土地，必降低應買意願致無人應買。且於116號土地上之活動車棚及車輛移除前，原法院核定該地之拍賣條件為拍定後不點交，亦無違誤，此亦足影響一般人投標買受之意願。依上說明，抗告人於上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後取得之系爭地上權，確已影響債權人實行抵押權。
　㈢至相對人於原執行事件另聲請執行123、139號土地之執行程序，經第2次拍賣無人應買，再減價2成已無拍賣實益，相對人因而撤回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見本院卷第83、89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尚可於該執行事件受償，系爭地上權未影響其抵押權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系爭地上權影響債權人抵押權之實行，相對人聲請除去該地上權，自無不合。從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原裁定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附表：
		請求
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400萬元

		1

		利息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36%

		998萬9,260.27元



		


		2

		違約金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18.25%

		506萬4,000元



		


		小計

		


		


		


		


		


		


		1,505萬3,260.27元



		250萬元

		1

		利息

		250萬元

		107年5月8日

		114年4月15日

		(6+343/365)

		6%

		104萬958.9元



		


		小計

		


		


		


		


		


		


		104萬958.9元



		合計

		


		


		


		


		


		


		


		2,259萬4,219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抗字第170號

抗  告  人  鄧永平  

代  理  人  蔡玫眞律師

上列抗告人因相對人黃奕綾與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間拍賣抵押物強制執行事件，對於中華民國113年11月12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3年度執事聲字第57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抗告駁回。

抗告程序費用由抗告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相對人持臺灣新北地方法院（下稱新北地院）109年度司拍字第226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對債務人晶泰建設股份有限公司（下稱晶泰公司）所有新北市○○區○○段000○000○00000○00000○000○000地號土地（下各以地號稱之，其中113、116、116-1、116-2地號土地合稱系爭土地）為強制執行，經新北地院以112年度司執字第123360號事件（下稱原執行事件）受理，執行系爭土地部分併入同院112年度司執字第74070號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原法院於民國113年5月9日、同年6月13日拍賣系爭土地，無人應買，相對人以抗告人於該土地設定之地上權（下稱系爭地上權）影響應買人意願，聲請除去之。原法院於同年8月1日以新北院楓112司執濟字第74070號執行命令除去該地上權，抗告人聲明異議，經原法院司法事務官裁定駁回（下稱原處分），抗告人對之提出異議，經原法院裁定駁回（下稱原裁定）。抗告人對之聲明不服，提起抗告，其抗告意旨略以：116號土地上僅有活動車棚停放數車，易於騰空，且無房屋，縱設有系爭地上權，亦可點交，不影響應買人應買意願。原法院將該地與使用狀況不同之113、116-1、116-2號土地以一標進行拍賣，均不點交，始影響應買意願。又系爭土地減價後再為第三次拍賣，仍足清償相對人之債權，相對人尚有123、139號土地於原執行事件執行中，足見系爭地上權未影響相對人之抵押權，聲明求為廢棄原處分及原裁定等語。

二、按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上，得設定地上權或其他以使用收益為目的之物權，或成立租賃關係。但其抵押權不因此而受影響。前項情形，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受有影響者，法院得除去該權利或終止該租賃關係後拍賣之。民法第866條第1項、第2項定有明文。是不動產所有人設定抵押權後，於同一不動產，雖仍得為使用收益，但如影響抵押權者，對於抵押權人不生效力，用以調和抵押權與用益權間之利益，排除影響抵押權人實行抵押權之障礙，確保設定在先抵押權之交換價值。所謂抵押權受影響，係指抵押權人屆期未受清償，實行抵押權時，因抵押物上有成立於抵押權設定後之負擔，影響抵押物之交換價值，致無人應買或出價不足以清償擔保債權之情形而言。是於執行法院核定之最低拍賣價額，經拍賣無人應買，或出價低於底價而流標，減價後之最低價額，已不足清償擔保債權時，即得認影響抵押權，而除去該權利或租賃關係（最高法院100年度台抗字第15號裁定意旨參照）。

　㈠查，晶泰公司依序於107年1月12日、同年3月9日、同年6月1日以系爭土地設定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王淑如、葉榮吉、相對人，擔保債權總金額依序為4,200萬元、1,392萬元、2,000萬元，另於107年6月29日以113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洪意絜，擔保債權總金額960萬元，及於107年7月16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第4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於彭宇紘，擔保債權總金額1,000萬元。晶泰公司又於同日以116號土地設定系爭地上權於彭宇紘，彭宇紘於113年7月19日、同年月22日依序讓與其最高限額抵押權及系爭地上權於抗告人，有土地登記謄本、他項權利證明書可憑。次查，相對人本件聲請強制執行之金額為650萬元，及其中400萬元自107年5月9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月息3%計算之利息及按每日萬分之5計算之違約金，其餘250萬元自107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6%計算之利息及按借款金額2分之1計算之違約金。準此計算，僅加總其請求執行金額之本金、利息及以本金400萬元計算之違約金至本件裁定日，已逾其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總金額2,000萬元（詳如附表）。另以相對人聲請執行之債權本金650萬元，及其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登記之違約金為「按借款金額之1/2加計」計算，其債權本金及違約金亦達975萬元（計算式：6,500,000＋6,500,000×1/2＝9,750,000）。抗告人主張相對人之債權僅為650萬元云云，尚非可採。又王淑如、相對人已支付之執行費用依序為29萬5,450元、5萬2,000元，有債權憑證、自行收納款項收據可稽。綜上，系爭土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金額本息至少為6,567萬元（計算式：42,000,000+13,920,000+9,750,000=65,670,000），加計上開執行費用後為6,601萬7,450元（計算式：65,670,000+295,450+52,000=66,017,450）。

　㈡再查，抗告人自承於116號土地上設有活動車棚及停放車輛，原法院囑託鑑定機關鑑定系爭土地價格後，以系爭地上權存在之狀態公告拍賣，該公告附表記載系爭土地不點交，116號土地設有系爭地上權及拍定後不塗銷等語，經依序以底價9,830萬元、7,864萬元進行第1次、第2次拍賣，均無人應買，嗣於停止拍賣前公告之第3次拍賣底價為6,291萬2,000元，已不足清償前述第1至3順位最高限額抵押權擔保之債權本息及執行費用合計6,601萬7,450元。又系爭地上權之存在，使抗告人得依該地上權占有使用116號土地，應買人則無法及時占有使用拍賣標的物即系爭土地，必降低應買意願致無人應買。且於116號土地上之活動車棚及車輛移除前，原法院核定該地之拍賣條件為拍定後不點交，亦無違誤，此亦足影響一般人投標買受之意願。依上說明，抗告人於上開最高限額抵押權設定後取得之系爭地上權，確已影響債權人實行抵押權。

　㈢至相對人於原執行事件另聲請執行123、139號土地之執行程序，經第2次拍賣無人應買，再減價2成已無拍賣實益，相對人因而撤回該部分強制執行之聲請（見本院卷第83、89頁）。抗告人主張相對人尚可於該執行事件受償，系爭地上權未影響其抵押權云云，亦無可採。

　㈣綜上，系爭地上權影響債權人抵押權之實行，相對人聲請除去該地上權，自無不合。從而，原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抗告人之聲明異議，並無違誤，原裁定維持原處分而駁回抗告人之異議，核無不合。抗告人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三、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無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民事第二十三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吳孟竹

　　　　　　　　　　　　　　法　官　楊舒嵐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4 　　月　　15　　日

　　　　　　　　　　　　　

　　　　　　　　　　　　　　書記官　常淑慧



附表：

請求 項目 編號 類別 計算 本金 起算日 終止日 計算基數 年息 給付總額 400萬元 1 利息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36% 998萬9,260.27元  2 違約金 400萬元 107年5月9日 114年4月15日 (6+342/365) 18.25% 506萬4,000元  小計       1,505萬3,260.27元 250萬元 1 利息 250萬元 107年5月8日 114年4月15日 (6+343/365) 6% 104萬958.9元  小計       104萬958.9元 合計        2,259萬4,219元 







